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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餐旅服務總所公開甄選僱用人員(身心障礙)簡章  

一、 甄試類別一覽表： 

用人機關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餐旅服務總所臺北鐵路餐廳 

甄選人員 

類別、職稱 
適用勞基法(未具公務人員身分)：僱用人員 

需求人數 正取：1名；備取：2名(無適任者從缺) 

甄試方式 書面資格審查及面試 

資格條件 

一、高中(職)以上學校畢業，須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。 

二、具備中餐丙級以上證照並有餐飲實務工作經驗者尤佳。 

三、錄取後需繳交經公立醫院、衛生署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或健保

特約醫院辦理之合格餐飲業體檢證明，不合格不予錄取。 

性別 不拘 

工作內容 

一、餐務室煮飯、炸排、滷排、炒菜等廚房技術類相關工作。 

二、餐務室食材整備、便當包裝、環境清潔等廚務相關工作。 

三、主管臨時交辦事項。 

工作時間 8 小時(依工作需求分段排班，起訖時間由雙方約定之)。 

工作地點 臺北車站 

待遇/福利 
薪俸加勞務酬給等，每月約 2 萬 8 仟元以上，另有年終獎金、勞健

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。 

報名應繳文

件 

履歷表、最高學歷畢業證書、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及相關證明

文件。 

僱用方式 試用一個月。期滿經考核合格者予以正式僱用；不合格者，不予僱用。 

備註 

一、 一律採郵寄通訊報名。 

二、 應試當日請攜帶身心障礙手冊正本，未攜帶者不予應試。 

三、 以「掛號郵寄」或「快遞」方式，寄至「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

局餐旅服務總所人事室」收（地址：100230 臺北市中正區北平

西路 3 號 6 樓），信封須註明『報考臺北餐廳僱用人員(身心障

礙)甄試』。 

四、 報名截止日期：111 年 1 月 12 日，郵寄以郵戳為憑，快遞以

貨運業者收件章戳為憑，逾期及現場報名均不受理。 

五、 報名人員凡經資格審查合格者，參加面試。 

單位 

聯絡電話 

若有疑問請於上班時間(08:30-17:30) 

洽詢：用人單位：(02)23815226 轉 3965 范小姐  

人事室：轉 3194  廖小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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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報名： 

(一)報名資格：如甄試類別一覽表內所訂資格條件。 

(二)報名應繳文件及注意事項： 

1、報名表件：一律採通訊報名，報名履歷表（如附件1），不受理現場報名。 

2、報名表件須依下列順序排列並以訂書針裝定於報名表左上角處：報名表、報

名應繳證件（如：學經歷證明、工作證明、役畢或免役證明、戶政單位加註

更名後之個人戶籍謄本…等）。 

3、採通訊報名，需使用A4以上尺寸信封，以「掛號郵寄」或「快遞」方式寄至

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餐旅服務總所人事室收（地址：100230臺北市中正區

北平西路3號6樓6078室）。 

4、信封請註明：餐旅服務總所臺北餐廳僱用人員(身心障礙)甄選。 

（三）報名截止日期：111年1月12日（郵寄以郵戳為憑；快遞以貨運業者收件章戳

為憑）。 

（四）現役軍人報名者，須於111年1月12日前退伍，報名時應檢附所屬單位開具之

證明（正本）。 

(五)報名人如有更改姓名，而「學歷證明文件未經該校加註更改姓名」或「檢附相

關證明文件為原姓名」者，應檢附向戶政單位申請已加註更名資訊之個人戶籍

謄本（正本）佐證。 

（六）倘身心障礙應考人有個別障礙需求，請於報名時一併向本室提出。 

（七）為維護甄選之公平與公正，本甄選不接受報名截止日期後補件，報名人須自

行確認應繳表件是否齊全，本總所不另行通知補齊表件。如需返還書面應徵

資料，可附回郵信封俾利郵寄，否則，所送文件不論錄取與否，均不予退還。 

（八）符合報名資格或甄選錄取者，違反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及臺灣地區與

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之規定，撤銷其甄試資格或錄取資格。 

（九）報名人甄試資格審查： 

報名人甄試資格審查由用人機關核派資格審查委員以「書面審查」方式審查

報名人「資格條件」及「報名應繳表件」（審查基準日期為報名截止日期）。

報名人於報名表填寫之學歷、專業證照、工作經驗等內容，均須檢附證明文

件以供資格審查委員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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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甄選：經資格審查合格者，參加面試。 

(一) 甄選日期、時間、地點、人員名單，於報名截止日後14日內公告於本局網站

（路徑如下：本局官網https://www.railway.gov.tw首頁-關於臺鐵-行政與

人員招募-人員招募，以下簡稱本局官網），不另行通知。參加人員應準時應

試，逾期視為放棄。 

(二)甄選日期如遇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無法進行時，甄選將延期辦

理。延期甄選日期、地點將公告於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網站，不另行通知。 

(三)應試人應於甄選當日提供身份證正本供審核，所具資格證照請一併攜帶正本查

驗，如未攜帶證件正本或經查明有偽造、變造或應試資格不符者，不得參加甄

選；若於錄取後發現應提供查驗正本有偽造或變造者，撤銷錄取資格。 

四、榜示、錄取及進用： 

(一)錄取名單於甄選後 14日內，公告於本局網站，並通知正取人員於規定時間內

繳交最近三個月健康證明書（證明無「供食品餐飲業用健康檢查證明書」表列

各項疾病。）。 

(二)健康檢查不合格或未於規定時間內繳送健康檢查證明書者，不予錄取，並由備

取人員依序遞補僱用。 

(三)報到日期、時間、地點，由本總所行文通知。逾期未報到者，視為自動放棄論，

一律不予保留錄取資格。 

(四)錄取人員不得要求轉任為資位人員。 

(五)錄取人員不得自請遷調原進用以外之單位及調整工作。  

(六)備取人員：正取人員經註銷錄取資格或中途離職，依序由備取人員遞補之；備

取資格自榜示日起6個月內，期限屆滿仍未獲通知遞補者，失其效

力，不得要求進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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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餐旅服務總所臺北餐廳僱用人員(身心障礙)甄選 

報名履歷表               

報名收件編號：(              ) 

一、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應選編號：(                    ) 

姓  名  性別  
出生 

日期 
年    月    日 

請貼 2吋照片 
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
          
兵役 

狀況 

□役畢□未役□免役□國民役 

 □屆退伍        月/日（退伍

時間） 

應徵職稱 純勞工-僱用人員 

郵地區號 

通訊地址： 

電話： 

E-mail: 手機： 

學歷 
學校名稱 系所 起迄日期 

最高    

其他

身分 
身心障礙手冊障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等級:□輕度□中度□重度 

專業

訓練

證照 

種        類 字      號 發 證 日 期 及 效 期 

    

    

工作

經歷 

公司名稱 服務部門 職    稱 待 遇 起 迄 離職原因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本人以上所填資料確實無誤，並附相關證件影本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 

報考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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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餐旅服務總所臺北鐵路餐廳僱用人員(身心障礙)甄選 

       

姓名  
應徵 

職稱 
純勞工-僱用人員  

自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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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餐旅服務總所臺北餐廳僱用人員(身心障礙) 甄選 

報名履歷表（背面） 

目前有無任何三親等以內親屬任職於本局？ 

□無 □有（單位：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關係：         ） 

本人允許審查本履歷內所填寫各項資訊，如有隱匿不實，願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之處分。 

 

報考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試務人員

填寫 

資格審查結果 

1、履歷表                □合格   □不合格 

2、身分證影本            □合格   □不合格 

3、最高學歷證書影本      □合格   □不合格 

4、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     □合格   □不合格 

□資格符合 

□資格不合格，原因： 

審閱人員簽章 

 

 

 

請自行黏貼身分證影本 

（反面） 

 

請自行黏貼身分證影本 

（正面） 

 

請自行黏貼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

（正面） 

 

請自行黏貼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

（反面） 


